
深圳民爆光电股份有限公司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

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

深圳民爆光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上市公司”）拟通过发

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厦门厦芝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49%股权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

易”）。

本人/本企业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/上市公司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，现就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事宜作出承诺如下：

1、本次交易完成后，本人/本企业及本人/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避

免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项；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

业务往来或交易，将在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，按照公平、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

则进行，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。

2、本人/本企业将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

等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章程等文件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，所涉及的

关联交易均将按照规定的决策程序进行，并将履行合法程序、及时对关联交易

事项进行信息披露；不以任何形式非法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、资产，不要求上

市公司违规向本人/本企业提供任何形式担保，不利用关联交易转移、输送利润，

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。

3、本人/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的，本人/本企业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

任，并及时足额赔偿给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造成的所有损失。

特此承诺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深圳民爆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一

致行动人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》之签章页）

谢祖华

年 月 日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深圳民爆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一

致行动人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》之签章页）

新余立勤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盖章）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 （签署）

年 月 日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深圳民爆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一

致行动人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》之签章页）

新余睿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盖章）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 （签署）

年 月 日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深圳民爆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一

致行动人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》之签章页）

新余立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盖章）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 （签署）

年 月 日


